


四、 申报条件

1.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

注册的法人单位或其他组织；

2.近三年以来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、 无不良业绩、

无不良信用记录；

3.申报机构具备在晋城经开区内开展业务所必要的技术和

服务团队 。

五、 申报材料

1.单位概况。 包括但不限于： 机构设置情况，机构相关工作

资质，服务团队人员职称；

2.营业执照 (单独页、 清晰可辨， 盖公章);

3.报价方案 (单独页、 盖公章);

4.法人单位在“信用中国”记录截图及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

录信用承诺书 。

六、 申报时间及地址

报名地址： 晋城市政务中心西区 2楼开发区综合窗口

联系电话： 1331356919

申报时间： 2025年 7月 9 日至2025年 7 月 13 日， 申报单

位请于申报时间截止前将申报文件送至为晋城经开区行政审批

局，逾期不予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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